SR O RS AN A PR
1134 & 45 5 %395

;&;,; LR 5 Erl’ '%—» ﬁ:—EfF
AN
HR R 4 R

s + pOO

NandN

Bo% 4 200
4 54%‘;’1 ARGRBBIEITE > A ARII4EL? 3P T
A B e T
R
AR AR A
ﬁ”%ﬁADCX)( » AROO0OEO" Op 4 > &4 b
i 0 ZOOOOOO0O000O%) #f12 i (7t & f#d R
+E2 .
et @RI A A r 2 R ERBA OO0 2L
7913'»%)@? AU mEz pAi M aAe OO0 &FZ2_p )+ o 0
Fpw o RHREMYLOOLFERFATLFATF SO
faﬁ e &rﬂéi’—* Fhizg RiE-ZHRI T I
,,%»,\ ?‘}LA E'}[?ZE
i?ﬁﬁﬁ
- ~ R A5k
(- ) A FEI09#37 8p 245 ¥ 7T F AL EF L T
A2 OO0 (EHFArL 2 977 ) o d B H[EF Fleos
A

I

W’*i%@ﬁﬂ"ﬁgﬁijﬁwkﬁﬁﬁ\éﬁﬁ
20 NTAMRERR o p B Tj@,ﬁﬁ@ﬁbﬁ
}aﬁlifﬁgf/"’ﬁ}]ﬁxq}% -z kmmkiﬁ?‘g,
A ERad iLp BT ’?ﬁ'4ﬁ e

£



(

TR A RFU o BURL L RA NG SF LR
A EE o FETI2ER > LT EE R E 0 RE F A
Birdr 7 A EAEH > L AR E TS 4 Rl %R
FTAN RERFRARLZIHFALEY 3 - L5 T, 2 F
Ao NG FRFEZTRE AP I
Rt BERER AL E T LA T i
APRESZHEREN T LFRRE 2 2R

i ¥
SUAH PR EREREZFRA LZHETHR A
RFEIMERTEARBRY B L AT o > gL
i@@—%ﬂ%uwwzgi&@@@gq¢mzaéﬁﬁ
o BHEGFREA L TR P50 L RLENE
;+é A2 H 20 113#37 13p ~ 37 18p ~ 37 26p > %
@ 22 Ao RURFEEIFIMES - RILBRE S

$@ PR R EEITE K oA LFL B
%\”L’ﬁoh%'l’“ EAM2, s T2 REZEF ) 2
WIED > I AR B AR RAYRZF Y RE
kA2 510021E %198 %240~ %32 FiEF2W AT

H 3

MidAp i2ded RAEHBEELR
SR S

Fien o
T B «A?g

%@_'%Iz ’ }%’4 FE LA
P £ p

‘/:l.
[vd

- ok ¥
4

~L 33 D N . oo .
Y 'ﬁL- Sz HR o X R
F-4
o

T,ﬁ-’

2_FE A —ﬁ

SEREDAFIF L g PR GAN G I kE T E

f%f;’.’ , ﬁi,ﬁﬁi&-ﬁgﬁ y 4p F'%f‘%%"lsﬁ% & _,ﬁ EEB R

L2V AIRERLBLFEIPEL TR ERL

BMGAZ2 AT R LRESA ALY o F
I} sEMERTEY:



(Z) ~ A BB 2 gdt > 2 $t R h A v F BERE 2
%ﬂﬂiﬂ’ﬁﬁT%ﬁBﬁfz%%&W°%ﬂ’ﬁ%
EREREMAAI S EL 2R T A REFRR
AR FaET A A ARSIl E R E L2 T5E A
F YR AN 4447 > mAR L R HERY - L TR
19,7227 o
(e ) &1+ o i X2 510021 % 178 %238 ~ %34 % P iE %27
T T\zfl‘mﬁ"ﬂﬁﬁ w:‘%ﬁ-‘k‘é" &} xziﬂ?'/z‘ %1055 %
IIE%R» FRp T R EE : ‘
7}}‘»%;\@1@%?&3%??&3&‘%7#
%1 ~2~3~43 9751 o
S oAER D REATR N B R B A S iR A i
R RN EER 5 BRI FEABEL ) ZHAREY R
A2 AR F AR qp B R LEW G BAEE e 3
FeARARTF 0 R B A AT R TR IR Y tend RE vk
B OB LRETEABLYLS > BRLBU - Azd F
2T R AR AR B R A R SRS PR
e ARG T IE o b g A JOEM TR 4 do s BE TR A
FABERRE  REESM G > HF YD 2 H P
#Fﬁ%@ﬁ41%%’ﬁ@%%i%1ﬁ%“&ﬁ’“4
Pame R T 3% A BGAEL L 29 R YR AT
#hz T EPERLESDE o

m R
—E N TE’"\’FE.-LTEJ.‘—:}

:,§
(s

?é

>~

W

\
\u—

%°Eﬂi§%ﬁ#i4-%ﬁ

WhE- BRI AHEREL BFRFR AR (3 2R
04& & &+ F HIIDELA TR g FBR) - X [FHE L L TR

b
i
mj



Fif# > S ERAEL 0P RBEPE -3 5~ 335
t 4 'ﬁf#fﬁé‘ﬁlﬂ% 2Bz Flis2 45 B A#H IR 7 K
LA Rl Elk B EZTVRE P RSB B
FIRFP) 2 e & > @mﬁﬁﬂﬁ%%ﬁhikidﬁgoﬁ
X2 5 10020% 5 278 fe % 2 L&%@P\ il R AR E 5 10520F % 198
REFFVE LR H G R F) 0 2 R2R ARG B g
BIFR. A Ed S8 R LR R Flz w kT o P IR A
BWFp- £~ %d Bd fein- 2§ & .ﬂz #Hﬁ;m—‘f'@iﬁ%—"—”ﬁ—
R T EIE o T IR IR £ S i d o S BRETE
PmAFEZEE 0 A BNE F 10520 $ 298 & F R A
ok (Fi3 el § 203 4520400 5 $B) o
24t BAE S 4 ﬁﬂ?ﬁ%%\ﬂ FRAR AP S 4
BARZ R AERY L EH B B HELE B 2HA
At s T2 RE- % \ra%~uﬁs+tﬁigj~ I
BRei b€k ) BAE CHER AL E T TiRa® s 2
@44”*’% AN UL LY éﬂi*(i%h
’5‘371';17_—1. )3%{ moAR2 g 12& 107 21p %6 % % = &4

T A e BEEBETAL CRERFRETY “é.:;‘gérif’%/*
>0 B 7‘\!‘52?7\%‘21‘%; 2R BRFII3ERS 3 %3650
Bt 31 aE¥ 7 2 (A2 EFH7T259F ) » #E R
L2 iELER

€l

S unBEEFRER MR 2BH 6 432 H{HEA L
m(*& DR g 9 DR D) AR EREE T R
g R T (—4* S R S = s 3
HCTES T TRE NI CED IS EE T,
RS Ak o TR ) FAE s Vi UR S AT
Ak G BRT G ) SR LR
308 %22\29?) WL e AT RET A 4 M
BooRe R MBpIERAFIE N3
%ﬁﬂﬁﬁ~wmi% LI
-5 52

1)3’&



T rigen® gdg , > E 2 AR IERY IR E ALY
ﬁﬂ’éﬁ’ﬁ@—‘ R BT AR TRE 2 5 &R T
ETAPRICE
4%*’ﬁﬁ*ﬁ*i%~ﬁﬁwii7%f@\q%@44m
£3 iﬁq,%ghﬁ*é%j’\jé~fmiﬁ,§
Ao PGk A k- A2 A E ,
B ¢ RRHp 3R 0 B MR B A BERS 3 T2 S 4F)
cApanRvYHRZFH )3 Foie MIFRFR LS Fd o T
GEd2ZFL 2 FMEAFIRIFEE O ORRLAZE MY
?ﬂ%k4ﬁ’ﬂﬁ fﬁ*ﬁuaﬁﬁﬁﬁé%id%£@
- F FRR A 0 R R RGE F10020% % 238 2 R e
BLadoo 53 32d o RS OHEZF o
O.& i 4 kX2 5 10021F % 178 % 220 ~ %3302 Fo if % 278 91 2
o oG RERE - FAES A GRS TR A g
i e - SRR AL AR A GE 5 10020 5 270 2 R
T HE A G 0 RIFER ) SR L SRR 2 2]

(=) MP»HEHWM GAENZ Rir2 7R & f #EINA

T L4 F o HW AR E S L RIERBL 7RSI B8

®d - 3 *%”*%E\,%p%% FRER R E o R

SEESLINER R L R E R AU R R U A o

R iR BER) X2 «,za;1055ﬁ;%:1xa&;,a NP

PSR G L LB ETIE  FE- TR A LR
“ 3

O

—r;q:@;? - ‘.Q.Aa_&ﬁ\,ﬁ{_vqu\&g:;fgﬁ:riﬁo

L2 RFEEFARBRLFR o2 S RAZEHCBRE S FF
BEGA EAN A F A ERR e A R RAF LR
FEE R o (KA FARA A EaF L BHL L4 E2 4
Bz gfifim e v A2 -3 A Fjomk 2 HALEF L
BANEFFTRFE2LTE o= ~ L REFE2LI A TR S

‘ll‘i‘ﬂﬂj
BEL . mIF B FEJIEZ B mf%.ﬁz}%#}_l
MFLEFIEA LT 2ALFEL N T FRPCERZBY R



WHsh ~ P8t - B2 26 5 MBH - BWLZ 5 M5
%W*?ﬁ@*Jf% TEEN L2 BEIRTL 0 R $1055
f';{il'”‘ TG P~ oo

2.4 g Appid RSO d AR X SR s RUERHIRE
g”?%ﬁﬁ% BRSO RREME BB LG R
P L BRAH MM AP g B A BT Y
ﬁ’%i%ﬁ4fé B R EEEI BAaR A
AE A e o ﬁ*‘zéf‘ BLOQOR | > B T2 A h4e 2 50 f2 84 2 BRER
%ﬁ4;faﬁﬁk’%ﬂ&% ﬁ%*li@ﬁﬁ’i%%
HoodEds o RAREER  waatodg EH A D e &Y
BTk AL BRSTAL R BRI AR Y M TER B LD 3R
FHRER P e H PRI A2 EFT D
ZBESVRHAMAAERABIAEL  BREF LML T AR
fe & P %%4%5‘%§$i%ﬁﬁﬁiéﬁ$%%i%%
A ORIFEERETE RERI REE BT EM B >
[P A RS FF 0 1139 200 s X € F
511303995t A E A FEEBPARAATGH LR
v (AAREFISIIZI46F )

—h

5]
RATHE S o 4 Y LECE ERE T
AE@Q¥’A%,m,%mW;m¢4%% i%,
MABIEIREAIFR BRNIE A FTEREL LR
Az fEJIE B FR A EED RE T2 dhb
S22 B EJIE 0 F R FI00DEFIE 2R
T B|drd 2 R 23 A1 o & "]Eﬁ@f/“‘ﬁl?‘él}% LIE-SER: gk
g2 L8 (FBPARFELY TASEFT L PR F &
%ﬂ"—f;',J w R bﬁ\ » LA E R 14131427 ) > 5% 23%F
» AR EERE M G ,5@7 B Vit AR o
(—) B E B A 6o L N2 R R
. 372 18 ki st RBE 0 S AT E R f BRI &AL -
FTHEASET S ER QA2 32 HE o X Zp) T

AR



1

(2

ST EE S R SET SN R TN
@R AFR A BT ARZ - B AR ET L £ G A
7RI A B1055F ¥5 - FRF L 1076

AEE) M A RIIE AL TR f D RS T
Fohomit » T EMGAPES > BT ES B2 X B
CHWIME IR LEM R T E€d ~ A2 B
?1@;$34AQQ%~4éL%ﬁ£&ﬁ~wﬁf*%
FEORCAGRBUHI L L e BT F 5 R

R-m B RAEGRLIP T T EAREASEFT 2 DE
Wim o AR LEHNRERNZER AT R AT LT

LA CQ*H%»3MW) Ak L e &%@@g,
AR 2 B MG 5 LA N s o4 o7 o
) BETRE TR A 2 R P INA

CRRAHM AN EZ I G REREZENI RS RAH

AN EF R FKR R TR A e X F

o A2 510841 %258 ~ 111615224 %2 F P2 o =

#oZRGENFLEFT HKAEFFEBRAFT L ELELESL
;}72& ’ ,F’%]ﬁ]——‘k7]‘i/‘is L,.V‘]’j? = 0E ]g’%\%ﬁ—& }%Fj?y\
Fok o mIE LT o JETAIE & %‘i“\fﬁﬁfé‘}%& s bR - B
AHEREER TN L R EFIEGRIEF 2GS
e &4 TR HEFE > &2 E 2 RS
it TERF A S o B £ T EFH &

:
2= A2

I+
VS
o
=
jud

(w

|

(o]
¥t
A
s
N
1}
LD S
o
N )
\‘g‘:\
~
[E—y

4
DO

4
g
“\3\

3
=\
-

[}

q

o]

7
~~

P 7 A

<
P
s
e
o
7=
o

& Z_ R &RIF2 TG
%,gﬁgmiﬁﬁéﬁﬁﬁ%’M¢?%@A%ﬁ%a

PR XA F A fIEAIES L2 BHES 0 wk BAR
ToREFIREIEGEMMAALERT BT IR
S A2 R @ﬁxﬁ%ﬁ?ﬁigﬁ’?ﬁ*%iﬁ
F g 2 P a2 L R ARBY RS A ARE
- P &R GARN A BRI NEF1119E ~ %11

Y

CASS



I5IEH3EA BT F M~ o AEAFHMEL2Z LA
R GA 2 2R 2 ES 2 0t ~Lha hiE 2|
i’é%&%m—#%m’@%@»iaﬁ&ﬁoﬁﬁ’&
DA DM AARES Y 2 MAEHE AR LR (L
ﬁéizwiz%ﬁ)’ﬁﬂﬂﬁZJéim%*"éi?@;
RN EFERTERY S GEESLED
éﬁ%*?%ﬁ%’W%HB#4
HIETiR Yy 0 A w1 AR DR Sy &
%Ej?ﬁﬁm—*%%ﬁwfﬁﬁﬁmwg
Bt d B o % 7T A PR LR
Eﬁ%%ﬂﬁ%’iimlﬂﬁﬁﬂ*ﬁiﬁlh¢ﬁ
M 219,444~ (A AFE %45F ) » WP i HE A=
3‘%%i$%%$’% %«oﬁ%m@4ﬁﬁ¢??%
HIFER o & EFETIg A 0 110+ 21128 FEariE e
B 5 288,000~ ~ 161,958~ ~ 404,965~ > T &4 A ; 4%
250113290 Fapmt > 2 55 1 FF 9254~ 0 110 111
2 FF 4R 4w 4288, 000 134 093~ ~ 28, 286~ -
T E A éﬁ@%ﬁw’vﬁﬁmﬁﬁ M LIFER
HEEHA I wE 3T 2(A AR E 567278~ 81

¢

2

. M?u’”‘b frE) B AR AdRE A g Pk s AR
cr E AR EFLRERTTRRE - RS 0 MR AT
;ﬁ,iﬁ%% P A 19, 444 sg g o £ g or A
FARE 2L ER 4 > TEEMAAD REFEL T RE
KEFE RLMMHN2ZFS AT 0T 5 HF 7 2 -
%,;%@ﬁAﬁgﬁ:iﬁéFaéﬁﬁﬁa’ﬁﬁﬁ
s‘fozf@,@'* FRAE g A pAe s I RA S
N #5%”¢“ Phpm o B RAMIYM AL ZER
9722% (B 119,444~/2=9,722~) > é”ﬁ/@
@%ﬁﬁ’okikwwﬂ*iﬂﬁﬁfi%%?’i ‘
B e E.})ai%ﬁﬂ Faxm e AL Bl s B s R

$N\R



FSHFRFR 2 SRR TEE 22 51000F %458
A H el BFL e 6T Hisz 1284 5 7% ¢ 3
B B A 2 B EAIE 0 SR 2 F AW AT
% b AERA 23S 3 A > RREE 2 F510E
NFFTE FT8IE > Hide
o = 3 B 114 & 1 3 17 p
FE 2R 2 OF =27

-

ARG R AT o

YoM A L) B A0 23 PR 0w AR
-t

S F o+ R/ 14 & 1 1T P

f R

e

L7 A

CFO08 A EI L OO0 R AZHE 3 N geT

(-)FOOE*E Y §- w2 ¥ P S9pAe T p T
s ’?HOQ""”L’GOOgm'U_’T,F’%ﬂ: %
FaiplsEt » 28 OO0y ? OO0k

() wBAO0EcO0F A RF > F 2R B(F 5P
HAebp » BIBRIEFRA420p > Fop #d rﬁlgg 759
o Ar ) o o PR EY p A 200 ~
Bp e pAZR S Rop o

(Z) R pgahpl o dos WRbHcE > ik 7} =9@ded
Bl 3p mRETRELE 4 O0L " OO0 ko
OOk F2 WL I 800w OO
o

(2) e OO# B4k » §FLAPFZ > A prsrEge O
Oz LEE -

() OO EZ gAY P2p o > GHUTHEELT? O
O -

(#) OO 2B O0r FIFL T @UTHE T~ F
P R E S A e OO - AL B -

AR



N

ST EEE S

) #3200 s igpa 75 o

(: > {‘é&ﬁ;‘;&n F¥tc OO/E%}FJJ%K A, 22 4;“%”57&
5
(-3)'&[4 /}{l‘jl ,&}%é}ﬁ}ﬁiéﬁ(a mjjf“liﬁg)ép

, ik ;iﬁﬁbOO%éké

(2 ) A ZF*HFARDF > BAFFETZHMLEYR - F

(

gzﬁ‘%i ﬁ"‘%?{,%\;ia‘ﬁ—r BBIx o
) e OOz B> ;7\'51\-”}1 Y 0BRGP Al g oo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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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東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婚字第39號
原      告  甲○○  




訴訟代理人  易帥君律師
            賴嘉斌律師
            鄭思婕律師
被      告  丙○○  


關  係  人  乙○○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離婚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月3日言詞辯
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准原告與被告離婚。
對於關係人乙○○（男，民國○○○年○月○日生，身分證統一編號：Ｚ○○○○○○○○○號）權利及義務之行使或負擔由原告任之。
被告得依如附表所示之方式與關係人乙○○會面交往。
被告應自本判決確定之日起至關係人乙○○成年之日止，按月於每月五日前，給付原告關於乙○○之扶養費新臺幣玖仟柒佰貳拾貳元。如遲誤一期履行者，其後十二期視為亦已到期。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一）兩造於民國109年3月8日結婚，並育有未成年子女即關係人乙○○（年籍詳如主文所示）。兩造婚後常因細故爭吵，於爭執過程中，被告會於家人面前大聲斥責、辱罵原告，絲毫不顧原告感受。自關係人出生後，被告便鮮少與原告及關係人同房就寢，更時常以自家經營救護車公司，須留守過夜為由，逕自在公司過夜，然經原告查證，被告留宿時並未有派案通知，其後被告更變本加厲，經常半夜消失無踨。嗣於112年間，被告近半年無業，原告只好一肩扛起家人經濟重擔，詎被告竟於同年因施用毒品遭檢察官起訴，原告復發現被告雲端硬碟中有一名為「煙」之資料夾，內有多張毒品吸食器及不明白色粉末照片。此外，原告無意間發現，被告有與多名女子互動曖昧甚至相約發生性行為之對話紀錄內容；更發現被告之雲端硬碟中有諸多以不堪入目又極具侮辱原告之字眼命名之檔案資料夾，內有諸多性愛影片及不雅照片，最令人害怕的是，被告甚至創建一專門收藏以不當角度偷拍原告母親照片之資料夾，並將該資料夾命名為「欠幹的母狗媽」，令原告恐懼至極，被告甚至於113年3月13日、3月18日、3月26日，不顧原告之意願，強迫原告與其發生性行為。被告種種行為已造成原告身心極大痛苦與折磨。綜上，被告之行為已構成「與配偶以外之人合意性交」、「不堪同居之虐待」之離婚事由，且兩造之婚姻已生破綻而無回復之希望，原告爰依民法第1052條第1項第2款、第3款及同條第2項規定，請求法院擇一判准兩造離婚。
（二）關係人自出生起由原告長期擔任主要照顧者，與原告關係親密，且原告自關係人出生起即悉心照顧其日常起居，對其生活習性、細節均知之甚深。又原告現於關係人就讀之「多多璐幼兒園」擔任代理教保員，月入約新臺幣（下同）3萬多元，有能力兼顧工作及照顧關係人，乃最適合之親權人。反觀被告完全未分擔照顧關係人之責任，且有多次長期在家待業之紀錄，自關係人出生以來鮮少撫育及陪伴，甚至涉及毒品案件，加上情緒控管不佳，有侮辱原告之習慣，甚至強迫原告與之發生性行為，不僅影響原告與關係人之生活安寧，更讓其等生活在恐懼之中。綜上，足認原告足以單獨勝任照顧關係人，故請求對於關係人權利及義務之行使或負擔應由原告單獨任之，並酌定被告與關係人會面交往之方式。
（三）又兩造雖經判決離婚，惟被告對於關係人仍有保護教養之權利及義務，此權利義務自然包含扶養在內。是以，兩造應各自負擔關係人至成年止之扶養費用半數，而依行政院主計總處家庭收支調查結果，111年度臺東縣之平均每人每月消費支出為19,444元，故被告應負擔其中一半，即每月9,722元。
（四）綜上，爰依民法第1052條第1項第2款、第3款及同條第2項規定，請求法院擇一判准兩造離婚，併依同法第1055條第1項規定，請求酌定由原告擔任關係人之親權人，及請求被告支付原告關於關係人之扶養費等語。並聲明：如主文第1、2、3、4項所示。　　　
二、被告則以：原告所提出伊和其他女子的對話是在交友軟體上的對話，但只是聊天，並沒有發生性行為；雲端硬碟中原告母親之不雅照片是原告拍的，伊只是截圖；伊確曾因施用毒品被起訴，但伊不知道原告所提出照片上的毒品是哪來的。
　　伊沒有想離婚，但原告既然想要離婚，伊再強迫一起生活也沒有意義，故同意離婚。就關係人親權之行使部分，因原告的心思都在工作上，比較沒有耐心教導關係人，如果關係人有不懂去問原告，原告會吼關係人，故希望由伊單獨或兩造共同行使關係人之親權，就原告所主張之扶養費數額，若有明細可以確定是用在關係人身上，伊可以同意；對於原告所提出之會面交往方案則無意見等語置辯。
三、得心證之理由：
（一）關於離婚部分：
⒈按夫妻有民法第1052條第1項各款以外之重大事由，難以維持婚姻者，夫妻之一方得請求離婚。但其事由應由夫妻之一方負責者，僅他方得請求離婚，民法第1052條第2項定有明文。所謂「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係指婚姻是否已生破綻而無回復之希望，應依客觀之標準進行認定，審認是否已達於倘處於同一境況，任何人均將喪失維持婚姻意欲之程度（最高法院94年度台上字第115號裁定意旨參照）。又婚姻係以夫妻間感情為基礎，經營共同生活為目的，應誠摯相愛、互信、互諒，協力保持婚姻共同生活之圓滿及幸福，若此基礎不復存在，致夫妻難以共同生活相處，無復合之可能者，自無令雙方繼續維持婚姻形式之必要，應認有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存在。而民法第1052條第2項但書之規範內涵，係在民法第1052條第1項規定列舉具體裁判離婚原因外，及第2項前段規定有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為抽象裁判離婚原因之前提下，明定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應由配偶一方負責者，排除唯一應負責一方請求裁判離婚。至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雙方均應負責者，不論其責任之輕重，本不在民法第1052條第2項但書規定適用範疇（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4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原告上開主張，業據其提出戶籍謄本、被告資料夾內不明白色粉末及吸食器照片、被告與其他異性之對話紀錄、被告雲端硬碟命名為「操母狗操一晚」、「餓、主動在上面搖」、「母狗在家吃最愛的屌」等檔案名稱截圖、檔名「欠幹的母狗媽」及原告母親坐姿露出內褲、俯身露出胸部照片截圖等件(見本院卷第17至39頁)為證，而被告曾於112年10月21日施用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經臺灣臺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為緩起訴處分，則有本院依職權調閱之該署檢察官113年度毒偵字第36號緩起訴處分書1份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57至59頁），堪信原告之主張為真實。
⒊被告雖以前開情詞置辯，惟原告與其他女子之對話不乏「（女：)我要裝扮嗎？」、「（女：）不然你洗澡好了，我順便幫你按摩」、「（女：）你上次做愛什麼時候啊」、「（被告：幾個月了吧」、「（女：）上次跟你老婆做的嗎?還是別人唉」、「(被告：）跟我老婆啦，哪有那麼多人可以做，如果你想要可以直接說」等探問性事甚至邀約內容（見本院卷第22、29頁），即令如其所辯並未發生性行為，然其所為，亦已足以破壞與原告間互信、互愛之基礎。又上開原告母親露出內褲、胸部等照片，顯然係在不知情下遭偷拍，原告身為女兒，衡情應無故為拍攝此等照片之理，尤不可能將之命名為「欠幹的母狗媽」，是原告主張上開照片是從被告的硬碟中找到，為被告偷拍一節，應堪採信，被告所辯，乃有違常情，難以憑採。
⒋綜上，被告有施用毒品、與其他異性曖昧互動、偷拍原告母親隱私等行為，堪認兩造間已喪失互信、互愛、互敬之誠信基礎，且兩造均同意離婚，是依一般人之生活經驗，兩造婚姻客觀上已難期修復，無法繼續婚姻共同生活，足認兩造間之婚姻已生破綻而無回復之希望，有不能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衡以該事由之發生，乃因被告有上開不當行為，致原告無法再繼續與其共同生活，則原告就本件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即非唯一有責配偶，從而，原告依民法第1052條第2項之規定，訴請離婚，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⒌本件原告依民法第1052條第1項第2款、第3款及同條第2項所定事由，請求法院擇一判決准予兩造離婚，係以二以上形成權訴請法院就其一為勝訴判決，本院既以民法第1052條第2項之規定，判准兩造離婚，則就他形成權之訴訟標的自毋庸裁判，附此敘明。
（二）關於對於關係人權利及義務之行使或負擔部分
⒈按夫妻離婚者，對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依協議由一方或雙方共同任之；未為協議或協議不成者，法院得依夫妻之一方、主管機關、社會福利機構或其他利害關係人之請求或依職權酌定之，民法第1055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法院為前條裁判時，應依子女之最佳利益，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下列事項：一、子女之年齡、性別、人數及健康情形。二、子女之意願及人格發展之需要。三、父母之年齡、職業、品行、健康情形、經濟能力及生活狀況。四、父母保護教養子女之意願及態度。五、父母子女間或未成年子女與其他共同生活之人間之感情狀況。六、父母之一方是否有妨礙他方對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負擔之行為。七、各族群之傳統習俗、文化及價值觀。前項子女最佳利益之審酌，法院除得參考社工人員之訪視報告或家事調查官之調查報告外，並得依囑託警察機關、稅捐機關、金融機構、學校及其他有關機關、團體或具有相關專業知識之適當人士就特定事項調查之結果認定之，民法第1055條之1亦定有明文。
⒉本件經本院囑請臺東縣政府委由財團法人台灣安心家庭關懷協會進行訪視結果，據覆略以：就原告陳述，關係人出生後，原告為主要照顧者，對於關係人的身心發展、生活情形皆非常了解，未來關係人就讀小學後，原告會安排搬至屏東與關係人外祖母同住，就讀屏東○○國小，關係人外祖母能協助原告照顧關係人；就社工觀察，關係人患有注意力不足過動症，充滿好奇、好動，原告雖較急躁，但能耐心指導關係人、持正向依附關係；社工雖與被告取得聯繫，惟被告皆以工作忙碌為由，採消極態度方式面對，不接聽社工員電話，故無法進行評估被告之想法；另將來關係人與原告搬至屏東，恐會發生被告有不願配合辦理關係人遷戶、就學後注射預防針等各項同意書之情形發生，恐不適合共同監護，故建議由原告單獨監護關係人，有利於維持關係人的權益等語，有該協會113年9月20日台安會字第1130399號函檢附之未成年人監護權訪視調查評估報告1份附卷可參（見本院卷第131至146頁）。
⒊本院參考上開訪視調查評估報告，考量關係人自幼即由原告擔任主要照顧者迄今，生活狀況穩定，原告具相當之親職能力，與關係人互動良好，支持系統亦屬完整；而被告曾施用毒品，於本件拒不配合社工訪視，態度消極，顯無行使親權之意願，認為對於關係人之權利及義務之行使或負擔由原告任之，始最符合未成年子女之最佳利益，爰依民法第1055條第1項之規定，判決如主文第2項所示。又因關係人年僅4歲，尚無法瞭解酌定親權之意義（參上開訪視報告中「未成年子女訪視內容與評估」欄內所載，見本院卷第141至142頁），經審酌全部事證，本院認尚無詢問關係人意願之必要，附此敘明。
（三）關於被告與關係人會面交往方式及期間之酌定：
　1.按法院得依請求或依職權，為未行使或負擔權利義務之一方酌定其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之方式及期間。又法院酌定、改定或變更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時，得訂定未行使或負擔權利義務之一方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之方式及期間，民法第1055條第5項、家事事件法第107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
　2.本件酌定對於關係人權利及義務之行使或負擔由原告任之，業如前述，考量關係人仍年幼，亟需父母雙方親情之共同關愛與相互補足，確定被告與關係人定期會面、交往之模式，可兼顧未成年子女對父愛、母愛之需求及人格、心性之良好發展，減少兩造離婚後對子女之負面影響，爰參酌兩造意見、前開訪視調查報告內容，考量兩造及未成年子女之生活現況，並參酌被告對於原告提出之會面交往方案表示：沒有意見等語（見本院卷第303頁)，基於未成年子女最佳利益，酌定被告與關係人會面交往方式、期間如附表所示。　
（四）關於關係人之扶養費部分：　
1、按父母對於未成年之子女，有保護教養之權利義務。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扶養義務，不因結婚經撤銷或離婚而受影響。民法第1084條第2項、第1116條之2分別定有明文。次按，法院命給付家庭生活費、扶養費用或贍養費之負擔或分擔，得審酌一切情況，定其給付之方法，不受聲請人聲明之拘束。前項給付，法院得依聲請或依職權，命為一次給付、分期給付或給付定期金，必要時並得命提出擔保。法院命給付定期金者，得酌定逾期不履行時，喪失期限利益之範圍或條件，並得酌定加給之金額。但其金額不得逾定期金每期金額之二分之一。家事事件法第100條第1、2、4項亦有明文。
　2.兩造為關係人之父、母，對於關係人之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經本院認定由原告單獨行使，惟被告仍應分擔扶養義務，並不因此免予負擔未成年子女之權利義務，故依上開規定，原告請求被告給付其關於關係人之扶養費，自屬有據。
　3.次按扶養之程度，應按受扶養權利者之需要，與負扶養義務者之經濟能力及身分定之；負扶養義務者有數人，而其親等同一時，應各依其經濟能力分擔義務，民法第1119條、第11 15條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兩造對關係人之扶養程度，應按關係人之需要及雙方之經濟能力、身分而為適當之酌定，由法院審酌一切情況，依所得心證定其數額。經查，原告雖僅提出支出關係人扶養費用之部分單據供本院參酌（見本卷第263至293頁)，惟因日常生活支出費用，包含家庭水、電、瓦斯、食、衣、住、行及教育等費用，衡諸此等日常生活支出甚為瑣碎，少有蒐集或留存證據，即應以日常生活經驗、情理，作為判斷依據，不能以未提出逐筆收據或發票，即認沒有支出，故本院自得審酌一切情況，依所得心證定其數額。查關係人現居住在臺東縣，依行政院主計總處家庭收支調查報告表所示，臺東縣111年度每人每月平均消費性支出為19,444元（見本院卷第45頁)，以此作為扶養未成年人所需之參考標準，尚無不妥。復參酌原告目前在多多璐幼兒園任職，每月薪資3萬餘元，110年至112年薪資所得分別為288,000元、161,958元、404,965元，名下無財產；被告於113年9月間離職，之前每月薪資約2萬餘元，110年至112年薪資所得分別為288,000元、134,093元、28,286元，名下無財產，此為兩造所陳述，並有兩造稅務資訊連結作業查詢結果財產、所得明細表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67至78、81至91、301頁)。
　4.本院綜合衡酌上開主計總處調查報告、兩造身分地位、經濟能力及未成年子女扶養所需程度等一切情狀後，認關係人所需之扶養費應以每月19,444元適當。再衡以兩造均正值壯年，有相當之工作能力，並審酌關係人由原告實際負責保護教養責任，原告所付出之勞力亦非不能評價為扶養費之一部，因認關係人每月所需之扶養費，由兩造均分，應為適當。從而，原告請求被告自本判決確定之日起，至關係人成年之日止，按月於每月5日前，給付原告關於關係人之扶養費9,722元（計算式：19,444元/2＝9,722元），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又本件命被告定期給付之扶養費，並非一次清償或已屆清償期之債務而命為分期給付，屬定期金性質，為確保此期間受扶養之權利，爰依前揭家事事件法第100條第4項規定，併諭知如被告遲誤1期履行，其後之12期視為亦已到期，以維關係人之最佳利益，爰裁定如主文第4項所示。　
四、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民事訴訟法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7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范乃中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7　　日
　　　　　　　　　　　　　　　　書記官　邱昭博
附表：　　　　　　　　　　　　　　　 
一、丙○○與未成年子女乙○○會面交往之期間、方式如下：
 (一)丙○○得於每月第二、四週之週六上午9時起至週日晚間7時止，至甲○○住處與乙○○會面交往，並得攜同出遊、同宿至期間終了，再將乙○○送回甲○○住處。
（二）前項丙○○與乙○○同住期間，每年寒假(不含春節)期間增加5日，暑假期間增加20日，詳細日期由兩造自行約定，如約定不成，則暑假自放假翌日起連續計算20日、寒假自放假翌日起連續計算5日。
（三）每年農曆年期間，如為民國偶數年，自除夕上午9時起至農曆1月3日晚間7時止，由丙○○至甲○○住處，攜同乙○○出遊同宿至期間終了時，再將乙○○送回甲○○住處。 　　　　　
 (四) 乙○○年滿14歲後，會面交往期間及方式應充分尊重乙○○之意願。
 (五) 丙○○於各次會面交往期日2日前，應以電話通知甲○○。
（六）丙○○於不影響乙○○正常作息下，得以電話、書信、電子郵件、通訊軟體等方式與乙○○交談、交往、聯絡。
二、雙方應遵守事項：
（一）不得有危害乙○○身心健康之行為。
（二）兩造及其家人不得對乙○○灌輸反抗或仇怨對方之觀念及 行為。
（三）如乙○○於會面交往中患病或遭遇事故，而擔任照顧者之父或母無法就近照料時，對造應為必要之醫療措施，即在會面交往實施中，兩造須善盡對鍾乙○○保護教養之義務。
（四）兩造於探視期間，應履行因親權所為相關生活習慣、學業
　　　輔導及作業完成等指示之義務。
（五）乙○○之聯絡方式如有變更，兩造應隨時通知他造。　　　　　　　　　　　　　　　　
　　　　　　　　　　　　　　　　

臺灣臺東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婚字第39號

原      告  甲○○  





訴訟代理人  易帥君律師

            賴嘉斌律師

            鄭思婕律師

被      告  丙○○  



關  係  人  乙○○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離婚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月3日言詞辯

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准原告與被告離婚。

對於關係人乙○○（男，民國○○○年○月○日生，身分證統一編號：Ｚ

○○○○○○○○○號）權利及義務之行使或負擔由原告任之。

被告得依如附表所示之方式與關係人乙○○會面交往。

被告應自本判決確定之日起至關係人乙○○成年之日止，按月於每

月五日前，給付原告關於乙○○之扶養費新臺幣玖仟柒佰貳拾貳元

。如遲誤一期履行者，其後十二期視為亦已到期。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一）兩造於民國109年3月8日結婚，並育有未成年子女即關係

      人乙○○（年籍詳如主文所示）。兩造婚後常因細故爭吵，

      於爭執過程中，被告會於家人面前大聲斥責、辱罵原告，

      絲毫不顧原告感受。自關係人出生後，被告便鮮少與原告

      及關係人同房就寢，更時常以自家經營救護車公司，須留

      守過夜為由，逕自在公司過夜，然經原告查證，被告留宿

      時並未有派案通知，其後被告更變本加厲，經常半夜消失

      無踨。嗣於112年間，被告近半年無業，原告只好一肩扛

      起家人經濟重擔，詎被告竟於同年因施用毒品遭檢察官起

      訴，原告復發現被告雲端硬碟中有一名為「煙」之資料夾

      ，內有多張毒品吸食器及不明白色粉末照片。此外，原告

      無意間發現，被告有與多名女子互動曖昧甚至相約發生性

      行為之對話紀錄內容；更發現被告之雲端硬碟中有諸多以

      不堪入目又極具侮辱原告之字眼命名之檔案資料夾，內有

      諸多性愛影片及不雅照片，最令人害怕的是，被告甚至創

      建一專門收藏以不當角度偷拍原告母親照片之資料夾，並

      將該資料夾命名為「欠幹的母狗媽」，令原告恐懼至極，

      被告甚至於113年3月13日、3月18日、3月26日，不顧原告

      之意願，強迫原告與其發生性行為。被告種種行為已造成

      原告身心極大痛苦與折磨。綜上，被告之行為已構成「與

      配偶以外之人合意性交」、「不堪同居之虐待」之離婚事

      由，且兩造之婚姻已生破綻而無回復之希望，原告爰依民

      法第1052條第1項第2款、第3款及同條第2項規定，請求法

      院擇一判准兩造離婚。

（二）關係人自出生起由原告長期擔任主要照顧者，與原告關係

      親密，且原告自關係人出生起即悉心照顧其日常起居，對

      其生活習性、細節均知之甚深。又原告現於關係人就讀之

      「多多璐幼兒園」擔任代理教保員，月入約新臺幣（下同

      ）3萬多元，有能力兼顧工作及照顧關係人，乃最適合之

      親權人。反觀被告完全未分擔照顧關係人之責任，且有多

      次長期在家待業之紀錄，自關係人出生以來鮮少撫育及陪

      伴，甚至涉及毒品案件，加上情緒控管不佳，有侮辱原告

      之習慣，甚至強迫原告與之發生性行為，不僅影響原告與

      關係人之生活安寧，更讓其等生活在恐懼之中。綜上，足

      認原告足以單獨勝任照顧關係人，故請求對於關係人權利

      及義務之行使或負擔應由原告單獨任之，並酌定被告與關

      係人會面交往之方式。

（三）又兩造雖經判決離婚，惟被告對於關係人仍有保護教養之

      權利及義務，此權利義務自然包含扶養在內。是以，兩造

      應各自負擔關係人至成年止之扶養費用半數，而依行政院

      主計總處家庭收支調查結果，111年度臺東縣之平均每人

      每月消費支出為19,444元，故被告應負擔其中一半，即每

      月9,722元。

（四）綜上，爰依民法第1052條第1項第2款、第3款及同條第2項

      規定，請求法院擇一判准兩造離婚，併依同法第1055條第

      1項規定，請求酌定由原告擔任關係人之親權人，及請求

      被告支付原告關於關係人之扶養費等語。並聲明：如主文

      第1、2、3、4項所示。　　　

二、被告則以：原告所提出伊和其他女子的對話是在交友軟體上

    的對話，但只是聊天，並沒有發生性行為；雲端硬碟中原告

    母親之不雅照片是原告拍的，伊只是截圖；伊確曾因施用毒

    品被起訴，但伊不知道原告所提出照片上的毒品是哪來的。

　　伊沒有想離婚，但原告既然想要離婚，伊再強迫一起生活也

    沒有意義，故同意離婚。就關係人親權之行使部分，因原告

    的心思都在工作上，比較沒有耐心教導關係人，如果關係人

    有不懂去問原告，原告會吼關係人，故希望由伊單獨或兩造

    共同行使關係人之親權，就原告所主張之扶養費數額，若有

    明細可以確定是用在關係人身上，伊可以同意；對於原告所

    提出之會面交往方案則無意見等語置辯。

三、得心證之理由：

（一）關於離婚部分：

⒈按夫妻有民法第1052條第1項各款以外之重大事由，難以維持婚

  姻者，夫妻之一方得請求離婚。但其事由應由夫妻之一方負責

  者，僅他方得請求離婚，民法第1052條第2項定有明文。所謂

  「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係指婚姻是否已生破綻而無回

  復之希望，應依客觀之標準進行認定，審認是否已達於倘處於

  同一境況，任何人均將喪失維持婚姻意欲之程度（最高法院94

  年度台上字第115號裁定意旨參照）。又婚姻係以夫妻間感情

  為基礎，經營共同生活為目的，應誠摯相愛、互信、互諒，協

  力保持婚姻共同生活之圓滿及幸福，若此基礎不復存在，致夫

  妻難以共同生活相處，無復合之可能者，自無令雙方繼續維持

  婚姻形式之必要，應認有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存在。而民

  法第1052條第2項但書之規範內涵，係在民法第1052條第1項規

  定列舉具體裁判離婚原因外，及第2項前段規定有難以維持婚

  姻之重大事由為抽象裁判離婚原因之前提下，明定難以維持婚

  姻之重大事由應由配偶一方負責者，排除唯一應負責一方請求

  裁判離婚。至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雙方均應負責者，不

  論其責任之輕重，本不在民法第1052條第2項但書規定適用範

  疇（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4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原告上開主張，業據其提出戶籍謄本、被告資料夾內不明白色

  粉末及吸食器照片、被告與其他異性之對話紀錄、被告雲端硬

  碟命名為「操母狗操一晚」、「餓、主動在上面搖」、「母狗

  在家吃最愛的屌」等檔案名稱截圖、檔名「欠幹的母狗媽」及

  原告母親坐姿露出內褲、俯身露出胸部照片截圖等件(見本院

  卷第17至39頁)為證，而被告曾於112年10月21日施用第二級毒

  品甲基安非他命，經臺灣臺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為緩起訴處分

  ，則有本院依職權調閱之該署檢察官113年度毒偵字第36號緩

  起訴處分書1份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57至59頁），堪信原告

  之主張為真實。

⒊被告雖以前開情詞置辯，惟原告與其他女子之對話不乏「（女

  ：)我要裝扮嗎？」、「（女：）不然你洗澡好了，我順便幫

  你按摩」、「（女：）你上次做愛什麼時候啊」、「（被告：

  幾個月了吧」、「（女：）上次跟你老婆做的嗎?還是別人唉

  」、「(被告：）跟我老婆啦，哪有那麼多人可以做，如果你

  想要可以直接說」等探問性事甚至邀約內容（見本院卷第22、

  29頁），即令如其所辯並未發生性行為，然其所為，亦已足以

  破壞與原告間互信、互愛之基礎。又上開原告母親露出內褲、

  胸部等照片，顯然係在不知情下遭偷拍，原告身為女兒，衡情

  應無故為拍攝此等照片之理，尤不可能將之命名為「欠幹的母

  狗媽」，是原告主張上開照片是從被告的硬碟中找到，為被告

  偷拍一節，應堪採信，被告所辯，乃有違常情，難以憑採。

⒋綜上，被告有施用毒品、與其他異性曖昧互動、偷拍原告母親

  隱私等行為，堪認兩造間已喪失互信、互愛、互敬之誠信基礎

  ，且兩造均同意離婚，是依一般人之生活經驗，兩造婚姻客觀

  上已難期修復，無法繼續婚姻共同生活，足認兩造間之婚姻已

  生破綻而無回復之希望，有不能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衡以該

  事由之發生，乃因被告有上開不當行為，致原告無法再繼續與

  其共同生活，則原告就本件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即非唯一

  有責配偶，從而，原告依民法第1052條第2項之規定，訴請離

  婚，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⒌本件原告依民法第1052條第1項第2款、第3款及同條第2項所定

  事由，請求法院擇一判決准予兩造離婚，係以二以上形成權訴

  請法院就其一為勝訴判決，本院既以民法第1052條第2項之規

  定，判准兩造離婚，則就他形成權之訴訟標的自毋庸裁判，附

  此敘明。

（二）關於對於關係人權利及義務之行使或負擔部分

⒈按夫妻離婚者，對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依協

  議由一方或雙方共同任之；未為協議或協議不成者，法院得依

  夫妻之一方、主管機關、社會福利機構或其他利害關係人之請

  求或依職權酌定之，民法第1055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法院為

  前條裁判時，應依子女之最佳利益，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

  下列事項：一、子女之年齡、性別、人數及健康情形。二、子

  女之意願及人格發展之需要。三、父母之年齡、職業、品行、

  健康情形、經濟能力及生活狀況。四、父母保護教養子女之意

  願及態度。五、父母子女間或未成年子女與其他共同生活之人

  間之感情狀況。六、父母之一方是否有妨礙他方對未成年子女

  權利義務行使負擔之行為。七、各族群之傳統習俗、文化及價

  值觀。前項子女最佳利益之審酌，法院除得參考社工人員之訪

  視報告或家事調查官之調查報告外，並得依囑託警察機關、稅

  捐機關、金融機構、學校及其他有關機關、團體或具有相關專

  業知識之適當人士就特定事項調查之結果認定之，民法第1055

  條之1亦定有明文。

⒉本件經本院囑請臺東縣政府委由財團法人台灣安心家庭關懷協

  會進行訪視結果，據覆略以：就原告陳述，關係人出生後，原

  告為主要照顧者，對於關係人的身心發展、生活情形皆非常了

  解，未來關係人就讀小學後，原告會安排搬至屏東與關係人外

  祖母同住，就讀屏東○○國小，關係人外祖母能協助原告照顧關

  係人；就社工觀察，關係人患有注意力不足過動症，充滿好奇

  、好動，原告雖較急躁，但能耐心指導關係人、持正向依附關

  係；社工雖與被告取得聯繫，惟被告皆以工作忙碌為由，採消

  極態度方式面對，不接聽社工員電話，故無法進行評估被告之

  想法；另將來關係人與原告搬至屏東，恐會發生被告有不願配

  合辦理關係人遷戶、就學後注射預防針等各項同意書之情形發

  生，恐不適合共同監護，故建議由原告單獨監護關係人，有利

  於維持關係人的權益等語，有該協會113年9月20日台安會字第

  1130399號函檢附之未成年人監護權訪視調查評估報告1份附卷

  可參（見本院卷第131至146頁）。

⒊本院參考上開訪視調查評估報告，考量關係人自幼即由原告擔

  任主要照顧者迄今，生活狀況穩定，原告具相當之親職能力，

  與關係人互動良好，支持系統亦屬完整；而被告曾施用毒品，

  於本件拒不配合社工訪視，態度消極，顯無行使親權之意願，

  認為對於關係人之權利及義務之行使或負擔由原告任之，始最

  符合未成年子女之最佳利益，爰依民法第1055條第1項之規定

  ，判決如主文第2項所示。又因關係人年僅4歲，尚無法瞭解酌

  定親權之意義（參上開訪視報告中「未成年子女訪視內容與評

  估」欄內所載，見本院卷第141至142頁），經審酌全部事證，

  本院認尚無詢問關係人意願之必要，附此敘明。

（三）關於被告與關係人會面交往方式及期間之酌定：

　1.按法院得依請求或依職權，為未行使或負擔權利義務之一方

    酌定其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之方式及期間。又法院酌定、

    改定或變更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時，

    得訂定未行使或負擔權利義務之一方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

    之方式及期間，民法第1055條第5項、家事事件法第107條第

    1項分別定有明文。

　2.本件酌定對於關係人權利及義務之行使或負擔由原告任之，

    業如前述，考量關係人仍年幼，亟需父母雙方親情之共同關

    愛與相互補足，確定被告與關係人定期會面、交往之模式，

    可兼顧未成年子女對父愛、母愛之需求及人格、心性之良好

    發展，減少兩造離婚後對子女之負面影響，爰參酌兩造意見

    、前開訪視調查報告內容，考量兩造及未成年子女之生活現

    況，並參酌被告對於原告提出之會面交往方案表示：沒有意

    見等語（見本院卷第303頁)，基於未成年子女最佳利益，酌

    定被告與關係人會面交往方式、期間如附表所示。　

（四）關於關係人之扶養費部分：　

1、按父母對於未成年之子女，有保護教養之權利義務。父母對

   於未成年子女之扶養義務，不因結婚經撤銷或離婚而受影響

   。民法第1084條第2項、第1116條之2分別定有明文。次按，

   法院命給付家庭生活費、扶養費用或贍養費之負擔或分擔，

   得審酌一切情況，定其給付之方法，不受聲請人聲明之拘束

   。前項給付，法院得依聲請或依職權，命為一次給付、分期

   給付或給付定期金，必要時並得命提出擔保。法院命給付定

   期金者，得酌定逾期不履行時，喪失期限利益之範圍或條件

   ，並得酌定加給之金額。但其金額不得逾定期金每期金額之

   二分之一。家事事件法第100條第1、2、4項亦有明文。

　2.兩造為關係人之父、母，對於關係人之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

    擔，經本院認定由原告單獨行使，惟被告仍應分擔扶養義務

    ，並不因此免予負擔未成年子女之權利義務，故依上開規定

    ，原告請求被告給付其關於關係人之扶養費，自屬有據。

　3.次按扶養之程度，應按受扶養權利者之需要，與負扶養義務

    者之經濟能力及身分定之；負扶養義務者有數人，而其親等

    同一時，應各依其經濟能力分擔義務，民法第1119條、第11

     15條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兩造對關係人之扶養程度，

    應按關係人之需要及雙方之經濟能力、身分而為適當之酌定

    ，由法院審酌一切情況，依所得心證定其數額。經查，原告

    雖僅提出支出關係人扶養費用之部分單據供本院參酌（見本

    卷第263至293頁)，惟因日常生活支出費用，包含家庭水、

    電、瓦斯、食、衣、住、行及教育等費用，衡諸此等日常生

    活支出甚為瑣碎，少有蒐集或留存證據，即應以日常生活經

    驗、情理，作為判斷依據，不能以未提出逐筆收據或發票，

    即認沒有支出，故本院自得審酌一切情況，依所得心證定其

    數額。查關係人現居住在臺東縣，依行政院主計總處家庭收

    支調查報告表所示，臺東縣111年度每人每月平均消費性支

    出為19,444元（見本院卷第45頁)，以此作為扶養未成年人

    所需之參考標準，尚無不妥。復參酌原告目前在多多璐幼兒

    園任職，每月薪資3萬餘元，110年至112年薪資所得分別為2

    88,000元、161,958元、404,965元，名下無財產；被告於11

    3年9月間離職，之前每月薪資約2萬餘元，110年至112年薪

    資所得分別為288,000元、134,093元、28,286元，名下無財

    產，此為兩造所陳述，並有兩造稅務資訊連結作業查詢結果

    財產、所得明細表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67至78、81至91、3

    01頁)。

　4.本院綜合衡酌上開主計總處調查報告、兩造身分地位、經濟

    能力及未成年子女扶養所需程度等一切情狀後，認關係人所

    需之扶養費應以每月19,444元適當。再衡以兩造均正值壯年

    ，有相當之工作能力，並審酌關係人由原告實際負責保護教

    養責任，原告所付出之勞力亦非不能評價為扶養費之一部，

    因認關係人每月所需之扶養費，由兩造均分，應為適當。從

    而，原告請求被告自本判決確定之日起，至關係人成年之日

    止，按月於每月5日前，給付原告關於關係人之扶養費9,722

    元（計算式：19,444元/2＝9,722元），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又本件命被告定期給付之扶養費，並非一次清償或已屆清

    償期之債務而命為分期給付，屬定期金性質，為確保此期間

    受扶養之權利，爰依前揭家事事件法第100條第4項規定，併

    諭知如被告遲誤1期履行，其後之12期視為亦已到期，以維

    關係人之最佳利益，爰裁定如主文第4項所示。　

四、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

    民事訴訟法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7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范乃中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提

出上訴狀。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7　　日

　　　　　　　　　　　　　　　　書記官　邱昭博

附表：　　　　　　　　　　　　　　　 

一、丙○○與未成年子女乙○○會面交往之期間、方式如下：

 (一)丙○○得於每月第二、四週之週六上午9時起至週日晚間7時

      止，至甲○○住處與乙○○會面交往，並得攜同出遊、同宿至

      期間終了，再將乙○○送回甲○○住處。

（二）前項丙○○與乙○○同住期間，每年寒假(不含春節)期間增加

      5日，暑假期間增加20日，詳細日期由兩造自行約定，如

      約定不成，則暑假自放假翌日起連續計算20日、寒假自放

      假翌日起連續計算5日。

（三）每年農曆年期間，如為民國偶數年，自除夕上午9時起至

      農曆1月3日晚間7時止，由丙○○至甲○○住處，攜同乙○○出

      遊同宿至期間終了時，再將乙○○送回甲○○住處。 　　　

      　　

 (四) 乙○○年滿14歲後，會面交往期間及方式應充分尊重乙○○之

      意願。

 (五) 丙○○於各次會面交往期日2日前，應以電話通知甲○○。

（六）丙○○於不影響乙○○正常作息下，得以電話、書信、電子郵

       件、通訊軟體等方式與乙○○交談、交往、聯絡。

二、雙方應遵守事項：

（一）不得有危害乙○○身心健康之行為。

（二）兩造及其家人不得對乙○○灌輸反抗或仇怨對方之觀念及 

      行為。

（三）如乙○○於會面交往中患病或遭遇事故，而擔任照顧者之父

      或母無法就近照料時，對造應為必要之醫療措施，即在會

      面交往實施中，兩造須善盡對鍾乙○○保護教養之義務。

（四）兩造於探視期間，應履行因親權所為相關生活習慣、學業

　　　輔導及作業完成等指示之義務。

（五）乙○○之聯絡方式如有變更，兩造應隨時通知他造。　　　　　　　　　　　　　　　　

　　　　　　　　　　　　　　　　




臺灣臺東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婚字第39號

原      告  甲○○  





訴訟代理人  易帥君律師

            賴嘉斌律師

            鄭思婕律師

被      告  丙○○  



關  係  人  乙○○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離婚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月3日言詞辯

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准原告與被告離婚。

對於關係人乙○○（男，民國○○○年○月○日生，身分證統一編號：Ｚ○○○○○○○○○號）權利及義務之行使或負擔由原告任之。

被告得依如附表所示之方式與關係人乙○○會面交往。

被告應自本判決確定之日起至關係人乙○○成年之日止，按月於每月五日前，給付原告關於乙○○之扶養費新臺幣玖仟柒佰貳拾貳元。如遲誤一期履行者，其後十二期視為亦已到期。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一）兩造於民國109年3月8日結婚，並育有未成年子女即關係人乙○○（年籍詳如主文所示）。兩造婚後常因細故爭吵，於爭執過程中，被告會於家人面前大聲斥責、辱罵原告，絲毫不顧原告感受。自關係人出生後，被告便鮮少與原告及關係人同房就寢，更時常以自家經營救護車公司，須留守過夜為由，逕自在公司過夜，然經原告查證，被告留宿時並未有派案通知，其後被告更變本加厲，經常半夜消失無踨。嗣於112年間，被告近半年無業，原告只好一肩扛起家人經濟重擔，詎被告竟於同年因施用毒品遭檢察官起訴，原告復發現被告雲端硬碟中有一名為「煙」之資料夾，內有多張毒品吸食器及不明白色粉末照片。此外，原告無意間發現，被告有與多名女子互動曖昧甚至相約發生性行為之對話紀錄內容；更發現被告之雲端硬碟中有諸多以不堪入目又極具侮辱原告之字眼命名之檔案資料夾，內有諸多性愛影片及不雅照片，最令人害怕的是，被告甚至創建一專門收藏以不當角度偷拍原告母親照片之資料夾，並將該資料夾命名為「欠幹的母狗媽」，令原告恐懼至極，被告甚至於113年3月13日、3月18日、3月26日，不顧原告之意願，強迫原告與其發生性行為。被告種種行為已造成原告身心極大痛苦與折磨。綜上，被告之行為已構成「與配偶以外之人合意性交」、「不堪同居之虐待」之離婚事由，且兩造之婚姻已生破綻而無回復之希望，原告爰依民法第1052條第1項第2款、第3款及同條第2項規定，請求法院擇一判准兩造離婚。

（二）關係人自出生起由原告長期擔任主要照顧者，與原告關係親密，且原告自關係人出生起即悉心照顧其日常起居，對其生活習性、細節均知之甚深。又原告現於關係人就讀之「多多璐幼兒園」擔任代理教保員，月入約新臺幣（下同）3萬多元，有能力兼顧工作及照顧關係人，乃最適合之親權人。反觀被告完全未分擔照顧關係人之責任，且有多次長期在家待業之紀錄，自關係人出生以來鮮少撫育及陪伴，甚至涉及毒品案件，加上情緒控管不佳，有侮辱原告之習慣，甚至強迫原告與之發生性行為，不僅影響原告與關係人之生活安寧，更讓其等生活在恐懼之中。綜上，足認原告足以單獨勝任照顧關係人，故請求對於關係人權利及義務之行使或負擔應由原告單獨任之，並酌定被告與關係人會面交往之方式。

（三）又兩造雖經判決離婚，惟被告對於關係人仍有保護教養之權利及義務，此權利義務自然包含扶養在內。是以，兩造應各自負擔關係人至成年止之扶養費用半數，而依行政院主計總處家庭收支調查結果，111年度臺東縣之平均每人每月消費支出為19,444元，故被告應負擔其中一半，即每月9,722元。

（四）綜上，爰依民法第1052條第1項第2款、第3款及同條第2項規定，請求法院擇一判准兩造離婚，併依同法第1055條第1項規定，請求酌定由原告擔任關係人之親權人，及請求被告支付原告關於關係人之扶養費等語。並聲明：如主文第1、2、3、4項所示。　　　

二、被告則以：原告所提出伊和其他女子的對話是在交友軟體上的對話，但只是聊天，並沒有發生性行為；雲端硬碟中原告母親之不雅照片是原告拍的，伊只是截圖；伊確曾因施用毒品被起訴，但伊不知道原告所提出照片上的毒品是哪來的。

　　伊沒有想離婚，但原告既然想要離婚，伊再強迫一起生活也沒有意義，故同意離婚。就關係人親權之行使部分，因原告的心思都在工作上，比較沒有耐心教導關係人，如果關係人有不懂去問原告，原告會吼關係人，故希望由伊單獨或兩造共同行使關係人之親權，就原告所主張之扶養費數額，若有明細可以確定是用在關係人身上，伊可以同意；對於原告所提出之會面交往方案則無意見等語置辯。

三、得心證之理由：

（一）關於離婚部分：

⒈按夫妻有民法第1052條第1項各款以外之重大事由，難以維持婚姻者，夫妻之一方得請求離婚。但其事由應由夫妻之一方負責者，僅他方得請求離婚，民法第1052條第2項定有明文。所謂「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係指婚姻是否已生破綻而無回復之希望，應依客觀之標準進行認定，審認是否已達於倘處於同一境況，任何人均將喪失維持婚姻意欲之程度（最高法院94年度台上字第115號裁定意旨參照）。又婚姻係以夫妻間感情為基礎，經營共同生活為目的，應誠摯相愛、互信、互諒，協力保持婚姻共同生活之圓滿及幸福，若此基礎不復存在，致夫妻難以共同生活相處，無復合之可能者，自無令雙方繼續維持婚姻形式之必要，應認有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存在。而民法第1052條第2項但書之規範內涵，係在民法第1052條第1項規定列舉具體裁判離婚原因外，及第2項前段規定有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為抽象裁判離婚原因之前提下，明定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應由配偶一方負責者，排除唯一應負責一方請求裁判離婚。至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雙方均應負責者，不論其責任之輕重，本不在民法第1052條第2項但書規定適用範疇（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4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原告上開主張，業據其提出戶籍謄本、被告資料夾內不明白色粉末及吸食器照片、被告與其他異性之對話紀錄、被告雲端硬碟命名為「操母狗操一晚」、「餓、主動在上面搖」、「母狗在家吃最愛的屌」等檔案名稱截圖、檔名「欠幹的母狗媽」及原告母親坐姿露出內褲、俯身露出胸部照片截圖等件(見本院卷第17至39頁)為證，而被告曾於112年10月21日施用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經臺灣臺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為緩起訴處分，則有本院依職權調閱之該署檢察官113年度毒偵字第36號緩起訴處分書1份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57至59頁），堪信原告之主張為真實。

⒊被告雖以前開情詞置辯，惟原告與其他女子之對話不乏「（女：)我要裝扮嗎？」、「（女：）不然你洗澡好了，我順便幫你按摩」、「（女：）你上次做愛什麼時候啊」、「（被告：幾個月了吧」、「（女：）上次跟你老婆做的嗎?還是別人唉」、「(被告：）跟我老婆啦，哪有那麼多人可以做，如果你想要可以直接說」等探問性事甚至邀約內容（見本院卷第22、29頁），即令如其所辯並未發生性行為，然其所為，亦已足以破壞與原告間互信、互愛之基礎。又上開原告母親露出內褲、胸部等照片，顯然係在不知情下遭偷拍，原告身為女兒，衡情應無故為拍攝此等照片之理，尤不可能將之命名為「欠幹的母狗媽」，是原告主張上開照片是從被告的硬碟中找到，為被告偷拍一節，應堪採信，被告所辯，乃有違常情，難以憑採。

⒋綜上，被告有施用毒品、與其他異性曖昧互動、偷拍原告母親隱私等行為，堪認兩造間已喪失互信、互愛、互敬之誠信基礎，且兩造均同意離婚，是依一般人之生活經驗，兩造婚姻客觀上已難期修復，無法繼續婚姻共同生活，足認兩造間之婚姻已生破綻而無回復之希望，有不能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衡以該事由之發生，乃因被告有上開不當行為，致原告無法再繼續與其共同生活，則原告就本件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即非唯一有責配偶，從而，原告依民法第1052條第2項之規定，訴請離婚，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⒌本件原告依民法第1052條第1項第2款、第3款及同條第2項所定事由，請求法院擇一判決准予兩造離婚，係以二以上形成權訴請法院就其一為勝訴判決，本院既以民法第1052條第2項之規定，判准兩造離婚，則就他形成權之訴訟標的自毋庸裁判，附此敘明。

（二）關於對於關係人權利及義務之行使或負擔部分

⒈按夫妻離婚者，對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依協議由一方或雙方共同任之；未為協議或協議不成者，法院得依夫妻之一方、主管機關、社會福利機構或其他利害關係人之請求或依職權酌定之，民法第1055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法院為前條裁判時，應依子女之最佳利益，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下列事項：一、子女之年齡、性別、人數及健康情形。二、子女之意願及人格發展之需要。三、父母之年齡、職業、品行、健康情形、經濟能力及生活狀況。四、父母保護教養子女之意願及態度。五、父母子女間或未成年子女與其他共同生活之人間之感情狀況。六、父母之一方是否有妨礙他方對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負擔之行為。七、各族群之傳統習俗、文化及價值觀。前項子女最佳利益之審酌，法院除得參考社工人員之訪視報告或家事調查官之調查報告外，並得依囑託警察機關、稅捐機關、金融機構、學校及其他有關機關、團體或具有相關專業知識之適當人士就特定事項調查之結果認定之，民法第1055條之1亦定有明文。

⒉本件經本院囑請臺東縣政府委由財團法人台灣安心家庭關懷協會進行訪視結果，據覆略以：就原告陳述，關係人出生後，原告為主要照顧者，對於關係人的身心發展、生活情形皆非常了解，未來關係人就讀小學後，原告會安排搬至屏東與關係人外祖母同住，就讀屏東○○國小，關係人外祖母能協助原告照顧關係人；就社工觀察，關係人患有注意力不足過動症，充滿好奇、好動，原告雖較急躁，但能耐心指導關係人、持正向依附關係；社工雖與被告取得聯繫，惟被告皆以工作忙碌為由，採消極態度方式面對，不接聽社工員電話，故無法進行評估被告之想法；另將來關係人與原告搬至屏東，恐會發生被告有不願配合辦理關係人遷戶、就學後注射預防針等各項同意書之情形發生，恐不適合共同監護，故建議由原告單獨監護關係人，有利於維持關係人的權益等語，有該協會113年9月20日台安會字第1130399號函檢附之未成年人監護權訪視調查評估報告1份附卷可參（見本院卷第131至146頁）。

⒊本院參考上開訪視調查評估報告，考量關係人自幼即由原告擔任主要照顧者迄今，生活狀況穩定，原告具相當之親職能力，與關係人互動良好，支持系統亦屬完整；而被告曾施用毒品，於本件拒不配合社工訪視，態度消極，顯無行使親權之意願，認為對於關係人之權利及義務之行使或負擔由原告任之，始最符合未成年子女之最佳利益，爰依民法第1055條第1項之規定，判決如主文第2項所示。又因關係人年僅4歲，尚無法瞭解酌定親權之意義（參上開訪視報告中「未成年子女訪視內容與評估」欄內所載，見本院卷第141至142頁），經審酌全部事證，本院認尚無詢問關係人意願之必要，附此敘明。

（三）關於被告與關係人會面交往方式及期間之酌定：

　1.按法院得依請求或依職權，為未行使或負擔權利義務之一方酌定其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之方式及期間。又法院酌定、改定或變更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時，得訂定未行使或負擔權利義務之一方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之方式及期間，民法第1055條第5項、家事事件法第107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

　2.本件酌定對於關係人權利及義務之行使或負擔由原告任之，業如前述，考量關係人仍年幼，亟需父母雙方親情之共同關愛與相互補足，確定被告與關係人定期會面、交往之模式，可兼顧未成年子女對父愛、母愛之需求及人格、心性之良好發展，減少兩造離婚後對子女之負面影響，爰參酌兩造意見、前開訪視調查報告內容，考量兩造及未成年子女之生活現況，並參酌被告對於原告提出之會面交往方案表示：沒有意見等語（見本院卷第303頁)，基於未成年子女最佳利益，酌定被告與關係人會面交往方式、期間如附表所示。　

（四）關於關係人之扶養費部分：　

1、按父母對於未成年之子女，有保護教養之權利義務。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扶養義務，不因結婚經撤銷或離婚而受影響。民法第1084條第2項、第1116條之2分別定有明文。次按，法院命給付家庭生活費、扶養費用或贍養費之負擔或分擔，得審酌一切情況，定其給付之方法，不受聲請人聲明之拘束。前項給付，法院得依聲請或依職權，命為一次給付、分期給付或給付定期金，必要時並得命提出擔保。法院命給付定期金者，得酌定逾期不履行時，喪失期限利益之範圍或條件，並得酌定加給之金額。但其金額不得逾定期金每期金額之二分之一。家事事件法第100條第1、2、4項亦有明文。

　2.兩造為關係人之父、母，對於關係人之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經本院認定由原告單獨行使，惟被告仍應分擔扶養義務，並不因此免予負擔未成年子女之權利義務，故依上開規定，原告請求被告給付其關於關係人之扶養費，自屬有據。

　3.次按扶養之程度，應按受扶養權利者之需要，與負扶養義務者之經濟能力及身分定之；負扶養義務者有數人，而其親等同一時，應各依其經濟能力分擔義務，民法第1119條、第11 15條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兩造對關係人之扶養程度，應按關係人之需要及雙方之經濟能力、身分而為適當之酌定，由法院審酌一切情況，依所得心證定其數額。經查，原告雖僅提出支出關係人扶養費用之部分單據供本院參酌（見本卷第263至293頁)，惟因日常生活支出費用，包含家庭水、電、瓦斯、食、衣、住、行及教育等費用，衡諸此等日常生活支出甚為瑣碎，少有蒐集或留存證據，即應以日常生活經驗、情理，作為判斷依據，不能以未提出逐筆收據或發票，即認沒有支出，故本院自得審酌一切情況，依所得心證定其數額。查關係人現居住在臺東縣，依行政院主計總處家庭收支調查報告表所示，臺東縣111年度每人每月平均消費性支出為19,444元（見本院卷第45頁)，以此作為扶養未成年人所需之參考標準，尚無不妥。復參酌原告目前在多多璐幼兒園任職，每月薪資3萬餘元，110年至112年薪資所得分別為288,000元、161,958元、404,965元，名下無財產；被告於113年9月間離職，之前每月薪資約2萬餘元，110年至112年薪資所得分別為288,000元、134,093元、28,286元，名下無財產，此為兩造所陳述，並有兩造稅務資訊連結作業查詢結果財產、所得明細表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67至78、81至91、301頁)。

　4.本院綜合衡酌上開主計總處調查報告、兩造身分地位、經濟能力及未成年子女扶養所需程度等一切情狀後，認關係人所需之扶養費應以每月19,444元適當。再衡以兩造均正值壯年，有相當之工作能力，並審酌關係人由原告實際負責保護教養責任，原告所付出之勞力亦非不能評價為扶養費之一部，因認關係人每月所需之扶養費，由兩造均分，應為適當。從而，原告請求被告自本判決確定之日起，至關係人成年之日止，按月於每月5日前，給付原告關於關係人之扶養費9,722元（計算式：19,444元/2＝9,722元），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又本件命被告定期給付之扶養費，並非一次清償或已屆清償期之債務而命為分期給付，屬定期金性質，為確保此期間受扶養之權利，爰依前揭家事事件法第100條第4項規定，併諭知如被告遲誤1期履行，其後之12期視為亦已到期，以維關係人之最佳利益，爰裁定如主文第4項所示。　

四、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民事訴訟法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7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范乃中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7　　日

　　　　　　　　　　　　　　　　書記官　邱昭博

附表：　　　　　　　　　　　　　　　 

一、丙○○與未成年子女乙○○會面交往之期間、方式如下：

 (一)丙○○得於每月第二、四週之週六上午9時起至週日晚間7時止，至甲○○住處與乙○○會面交往，並得攜同出遊、同宿至期間終了，再將乙○○送回甲○○住處。

（二）前項丙○○與乙○○同住期間，每年寒假(不含春節)期間增加5日，暑假期間增加20日，詳細日期由兩造自行約定，如約定不成，則暑假自放假翌日起連續計算20日、寒假自放假翌日起連續計算5日。

（三）每年農曆年期間，如為民國偶數年，自除夕上午9時起至農曆1月3日晚間7時止，由丙○○至甲○○住處，攜同乙○○出遊同宿至期間終了時，再將乙○○送回甲○○住處。 　　　　　

 (四) 乙○○年滿14歲後，會面交往期間及方式應充分尊重乙○○之意願。

 (五) 丙○○於各次會面交往期日2日前，應以電話通知甲○○。

（六）丙○○於不影響乙○○正常作息下，得以電話、書信、電子郵件、通訊軟體等方式與乙○○交談、交往、聯絡。

二、雙方應遵守事項：

（一）不得有危害乙○○身心健康之行為。

（二）兩造及其家人不得對乙○○灌輸反抗或仇怨對方之觀念及 行為。

（三）如乙○○於會面交往中患病或遭遇事故，而擔任照顧者之父或母無法就近照料時，對造應為必要之醫療措施，即在會面交往實施中，兩造須善盡對鍾乙○○保護教養之義務。

（四）兩造於探視期間，應履行因親權所為相關生活習慣、學業

　　　輔導及作業完成等指示之義務。

（五）乙○○之聯絡方式如有變更，兩造應隨時通知他造。　　　　　　　　　　　　　　　　

　　　　　　　　　　　　　　　　



